
采购需求及其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前提：本章中标注“★”的条款为实质性要求，未响应或不满足，按无效响应

处理。

一、项目概述

按照自然资源部《关于严肃开展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置工作

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25 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开展美姑县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置工作。

二、标的名称及所属行业

序号 （采购内容）标的名称 所属行业

1
美姑县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核实处

置服务项目
其他未列明行业

★三、服务要求和商务要求

（一）服务内容及标准

1、服务内容

以 2020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近年来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

和部监管系统相关备案数据，对“三区三线”划定的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进行核

实，全面查清“三区三线”成果启用前因农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形成的非耕地(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非耕地)以及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少量已依法办理用地

手续的土地，区分不同情形，实行恢复整改和调整补划相结合的方式分类处置。

2、服务标准

按照“总体稳定、局部处置”的原则，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积极稳妥进行

整改或补划，具体处置要求如下：

(一)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原则上应整改恢复为耕地，属于以下情形的，按要

求分类处置。

1.由地方政府或各类工商资本通过流转耕地的方式实施的绿化造林、建设绿



色通道、发展林果业或挖塘养鱼等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原则上应整改恢复

为耕地，但对于果树处于盛果期、林木处于生长期、鱼塘处于收获季等客观情况，

可暂不恢复，留出合理过渡期，允许异地恢复并补划同等数量质量的可长期稳定

利用耕地；

2.违法违规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

堆放固体废弃物、挖湖造景或者从事其他活动破坏永久基本农田的，县级以上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令恢复整改；

3.各类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划要求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临

时用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农村基础设施等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县级以

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责令恢复整改，经论证确实无法恢复

的，异地恢复,并补划同等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耕地；

4.受自然地理条件、农业生产或农民意愿等因素影响确实无法整改恢复的，

经举证可以调出，但要异地恢复并补划同等数量质量的可长期稳定利用耕地。包

括：2020 年底前，在山区坡地上因农业结构调整由农户在自家承包地上自发栽

种林(苗)木、果树、花卉的；符合国家退耕还林还草规定情形的；在土地整理复

垦开发和高标准农田项目中配套建设的灌溉及排水设施、田间道路、农田防护林

涉及少量占用的；自然灾害损毁、采矿塌陷无法复耕的；河湖水面自然扩大形成

的未利用地。

5.以河流、湿地、湖泊治理为名，擅自占用一般耕地挖田造湖、挖湖造景的；

6.违法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

土的；

7.各类未经批准或不符合规划要求的交通、能源、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临

时用地、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农村基础设施等涉及占用的。

属于上述情形，但确实无法恢复的，可通过从其他农用地恢复为耕地等方式

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耕地，其中涉及违法违规占用的，县级以

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其他符合规定的非耕地情形，按有关要求补足同等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

利用耕地。

(二)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已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的土地

本省(区、市)“三区三线”成果启用前，已依法依规批准的建设用地、已依

法依规办理农业设施建设用地备案手续的土地、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已

依法依规批准的探矿权、露天采矿权或光伏方阵，误划入永久基本农田的，经举

证允许调出，但要补划相应数量质量的可以长期稳定利用耕地。

3、服务要求

1.全面核实情况、完善工作底图。根据 2022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套合提取非

耕地图斑作为工作底图下发地方，各地在此基础上进行全面核实，查清划定成果

中的非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已依法办理用地手续的土地等需处置的情况，

对部下发的工作底图进一步补充完善，作为开展处置工作的对象。

2.编制处置方案、开展分类处置。以县级行政区划为单元编制耕地和永久基本农

田核实处置方案，明确本地区非耕地情况、需就地恢复和拟调整补划永久基本农



田规模与分布、恢复耕地计划安排等。各地按照上述处置要求，依据核实处置方

案，积极稳妥开展分类处置。

3.按时提交成果、严格逐级审核。拟调出的永久基本农田中的非耕地，需各级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逐级把关。

（二）商务要求

1、付款方式：采购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30%；提交成果通过部质

检软件检查合格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50%；完成项目验收后支付合同总额的 20%。

2、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 180 日内，按国家、省州统一要求时

间节点完成。

3、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三）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价包括供应商履约过程中的人工劳务费、数据处理费、踏勘费、测

绘、整改、资料编制费、评审费、培训费、差旅费、利润、税费、招标代理服务

费等与供应商履约本项目所需要的其他所有费用。供应商应根据本项目的实际情

况与自身现实情况，并充分考虑不确定性因素可能导致的风险自行填报。若因响

应供应商原因造成的漏报、错报而导致本项目无法履行的，由响应供应商负责，

采购人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四、其他要求：

（1）安全承诺：成交供应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所涉及的人员、财产等安全责

任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实质性要求）

（2）保密承诺：成交供应商对项目实施过程和完成后所涉及的成果资料负有

保密义务。（单独提供承诺函，承诺函格式自拟）（实质性要求）

（3）供应商应保证所提供的服务或其任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专

利权、商标权或著作权。

五、验收标准：

（1）验收方法：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

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

22 号）的要求进行验收；

（2）验收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通过相关部门组织的验收，具体以合同约

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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